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1 頁

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潘眉如
聯絡電話：08-7320415#3637
傳真：08-7322450
電子信箱：a250733@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14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特字第11350453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3504532700-1.pdf、376530000A113504532700-2.pdf、

376530000A113504532700-3.pdf、376530000A113504532700-4.pdf、
376530000A113504532700-5.pdf、376530000A113504532700-6.pdf)

主旨：函轉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則」、

「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之發布

令影本、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8月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30081152號函辦理。

正本：各國小、各高國中
副本：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修正總說明 

  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部分條文業於一百十二年十二月

六日修正公布，對於周延民事保護令保護措施及效力、強化未同居親密

關係暴力防治、童年遭受家庭暴力者之保護措施、擴大聲請預防性羈押

之範圍外，及對家庭暴力被害人性影像之相關保護措施等有所增修，為

利此等規定之落實、推動，經通盤檢討，修正「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

則」部分條文，其要點如下： 

一、 為利實務執行，將「住居所」修正為「居所」或「住、居所」，以

臻明確。（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 

二、 定明本法所稱性影像定義，以臻明確。（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一） 

三、 定明法院核發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保護令應載明事項，及

定明性影像屬電磁紀錄之交付方式。（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二） 

四、 定明法院核發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款保護令應載明事項。

（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三） 

五、 增列離庭、等待空間及無障礙設施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安全

出庭之環境與措施項目。（修正條文第十條） 

六、 增訂被害人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執行本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二款禁止相對人之特定家庭成員查閱被害人及

受其暫時監護之未成年子女戶籍、學籍、所得來源相關資訊保護令

之方式；並於申請文件增列聲請延長通常保護令書狀。（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 

七、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之一及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已定明告

訴人委任應提出委任書狀，爰刪除第十九條。（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八、 定明本法第五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二項之主管機關管轄

權責。（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之一） 

九、 定明本法第五十八條之二第一項有關未成年時曾遭受家庭成員實

施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被害人，向戶政機關申請限制查閱其戶籍資

料註記之執行方式及協助措施。（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之二） 

十、 定明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一、第六十一條之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



轄權責。（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之三） 

 



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

一項前段規定以書面聲

請保護令者，應記載下列

事項： 

一、 聲請人之姓名、性

別、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住、居所或送

達處所；聲請人為

法人、機關或其他

團體者，其名稱及

公務所、事務所或

營業所。 

二、 聲請人非被害人

者，其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住、

居所或送達處所及

與被害人之關係。 

三、 相對人之姓名、性

別、出生年月日、

住、居所或送達處

所及與被害人之關

係。 

四、 有代理人者，其姓

名、性別、出生年

月日、住、居所或

事務所、營業所。 

五、 聲請之意旨及其原

因、事實。 

六、 供證明或釋明用之

證據。 

七、 附件及其件數。 

八、 法院。 

九、 年、月、日。 

聲 請 人 知 悉 被 害

人、相對人、代理人之身

分證明文件號碼者，宜併

於聲請狀記載。 

第五條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

一項前段規定以書面聲

請保護令者，應記載下列

事項： 

一、 聲請人之姓名、性

別、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住居所或送達

處所及與被害人之

關係；聲請人為法

人、機關或其他團

體者，其名稱及公

務所、事務所或營

業所。 

二、 被害人非聲請人

者，其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住居

所或送達處所。 

三、 相對人之姓名、性

別、出生年月日、

住居所或送達處所

及與被害人之關

係。 

四、 有代理人者，其姓

名、性別、出生年

月日、住居所或事

務所、營業所。 

五、 聲請之意旨及其原

因、事實。 

六、 供證明或釋明用之

證據。 

七、 附件及其件數。 

八、 法院。 

九、 年、月、日。 

聲請人知悉被害人、相

對人、代理人之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者，宜併於聲

請狀記載。 

一、 考量保護令聲請人身

分多元，將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項之「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修正為「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以符實務需

求。 

二、 酌修第一項第二款文

字，並增訂需記載之

事項，以符實情。 

三、 考量法律上住所及居

所為不同之概念，爰

將第一項第一款到第

四款之「住居所」修

正為「住、居所」，俾

符民法等相關法律之

規定。 



第九條之一  本法第十四

條、第五十條之二、第六

十一條所稱性影像，依刑

法第十條第八項規定。 

 一、 本條新增。 

二、 參照犯罪被害人權益

保障法施行細則第十

六條第三項增訂性影

像之定義，以臻明確。 

第九條之二 法院依本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

規定核發保護令時，應就

可歸責於相對人且其可

執行之部分，明確記載相

對人應交付、刪除性影像

之範圍，及執行方式、地

點與期限。 

前項命相對人交付之

性影像屬電磁紀錄者，相

對人應以隨身碟、硬碟或

其他載體提供予被害

人；必要時，並得命相對

人刪除其所持有之性影

像。 

前項隨身碟、硬碟或

其他載體，無需返還相對

人。 

 一、 本條新增。 

二、 第一項定明法院依本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十四款規定核發保護

令須注意事項，並應

載明執行方式，包括

交付、刪除所持有之

被害人性影像予被害

人之方式、地點與期

限等，俾利警察機關

辦理後續保護令執行

事項及違反保護令罪

之認定。 

三、 第二項及第三項定明

電磁紀錄之交付方

式，以臻明確。必要

時得命相對人刪除所

持有之性影像，且提

供與被害人之隨身

碟、硬碟或其他載體

無需返還相對人，以

降低散布之風險。 

第九條之三 法院依本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款

規定核發保護令時，應就

可歸責於相對人且其可

執行之部分，明確記載相

對人應予刪除或申請移

除被害人性影像之網際

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

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

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

之名稱，及存放被害人性

影像之網址，並酌定刪除

或申請移除之期限。 

 一、 本條新增。 

二、 定明本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十五款之保護

令應載明事項，俾利警

察機關辦理後續保護

令執行事項及違反保

護令罪之認定。 



第十條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

項所定提供被害人或證

人安全出庭之環境及措

施，應包括下列事項之全

部或一部： 

一、 提供視訊或單面鏡

審理空間。 

二、 規劃或安排其到

庭、離庭時使用不

同於加害人之入出

路線及等待空間。 

三、 無障礙及其他相關

措施。 

被害人或證人出庭

時，需法院提供前項措

施者，應於開庭前或開

庭時，向法院陳明。 

第十條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

項所定提供被害人或證

人安全出庭之環境及措

施，包括下列事項之全

部或一部： 

一、 提供視訊或單面

鏡審理空間。 

二、 規劃或安排其到

庭時使用不同之

入出路線。 

三、 其他相關措施。 

被害人或證人出庭

時，需法院提供前項措

施者，於開庭前或開庭

時，向法院陳明。 

一、 依本法第十九條規

定，提供被害人或證

人安全出庭之環境與

措施係法院應辦事

項，爰修正第一項及

第二項文字，以符規

定。 

二、 增訂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有關離庭、等

待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等規定，並酌作文字

修正，俾周延安全措

施及落實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精神。 

第十二條 被害人依本法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申請執行本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十二款禁

止查閱資訊之保護令，應

向下列機關、學校提出： 

一、 戶籍相關資訊：任

一戶政事務所。 

二、 學籍相關資訊：學

籍所在學校。 

三、 所得來源相關資

訊：各地區國稅局。 

被害人為未成年

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

以委任代理人者，得由保

護令之聲請人為前項之

申請。 

保護令之有效期間

有變更者，應由被害人、

申請人或相對人持保護

令、聲請延長通常保護令

書狀或相關證明文件，向

第一項各款所列之機

關、學校申請變更或註

銷。 

第十二條 被害人依本法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申請執行本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二款

保護令，應向下列機

關、學校提出： 

一、 任 一 戶 政 事 務

所：申請執行禁止

相對人查閱被害

人及受其暫時監

護未成年子女戶

籍相關資訊之保

護令。 

二、 學籍所在學校：申

請執行禁止相對

人查閱被害人及

受其暫時監護未

成年子女學籍相

關資訊之保護令。 

三、 各地區國稅局：申

請執行禁止相對

人查閱被害人及

受其暫時監護未

成年子女所得來

源相關資訊之保

護令。 

一、 配合本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十二款增訂禁

止相對人之特定家庭

成員查閱被害人及受

其暫時監護之未成年

子女戶籍、學籍、所

得來源相關資訊之規

定，並於第一項序文

揭示第十二款保護令

內容，俾精簡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文

字。 

二、 考量學籍相關資訊係

由學生就讀學校管

理，爰於第一項序文

明定學校，以作為本

法第二十一條第四款

之相關機關之補充規

定。 

三、 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增訂第二項有關

未成年人、身心障礙

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

理人時之申請人身

分。 

四、 依本法第十五條規

定，增訂第三項有關 



  本條事項之申請文

件。 

第十九條 （刪除） 第十九條 家庭暴力罪及違

反保護令罪之告訴人，

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

十六條之一第一項或第

二百七十一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委任代理人到場

者，應提出委任書狀。 

一、 本條刪除。 

二、 告訴人於刑事訴訟程

序委任代理人到場應

提出委任書狀，刑事

訴訟法已定有明文，

本條爰予以刪除。 

第二十條 警察人員發現受

保護管束人違反本法第

三十八條第二項於保護

管束期間應遵守之事項

時，應檢具事證，報告受

保護管束人戶籍地或居

所地之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依本法第三十九條準

用者，亦同。 

第二十條 警察人員發現受

保護管束人違反本法第

三十八條第二項於保護

管束期間應遵守之事項

時，應檢具事證，報告

受保護管束人戶籍地或

住居所地之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 

一、 住居所地修正為「居

所地」，以臻明確。 

二、 查本法第三十九條規

定受刑人經假釋出獄

付保護管束者，準用

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爰增訂相關文

字，以臻完備。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五十條

之一所定其他足以識別

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身分之資訊，包括下列事

項： 

一、照片、影像或聲音。 

二、住、居所。 

三、就讀學校及班級。 

四、工作場所。 

五、親屬、家屬姓名。 

六、其他足以辨識個人身

分之資訊。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五十條

之一所定其他足以識別

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

及其未成年子女之照

片、影像、聲音、住居所、

就讀學校與班級、工作場

所、親屬姓名或與其之關

係等個人基本資料。 

一、 將其他足資辨識被害

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

身分資訊分款列出，

並增訂第六款其他足

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資

訊（包括綽號、別稱、

藝名等），以臻明確。 

二、 法律上住所及居所為

不同之概念，爰將本

條「住居所」修正為

「住、居所」，俾符

民法及相關法律之規

定。 

第二十三條之一 本法第五

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六

款所定主管機關為被害

人住、居所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本法第五十八條之

二第二項所定提供身心

治療、諮商、社會與心理

評估及處置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為被害人居

所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配合本法第五十八

條之二規定，爰增訂本

條有關本法第五十八

條之二第一項第六款

及第二項之主管機關

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之定義，俾利實務執

行。 



第二十三條之二 被害人依

本法第五十八條之二第

一項規定，向戶政機關申

請註記者，應持本法第五

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六款之證明文

件，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

請。 

前項證明文件之取得

有困難者，被害人得向其

住、居所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請求協

助，被請求機關應予協

助。 

被害人依本法第五十

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向

戶政機關申請註記後，其

申請註銷註記者，由被害

人持憑身分證明文件向

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 

戶政機關執行被害人

申請註記時，對應註記之

對象或註記內容有疑義

者，得向受理戶政機關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洽詢，被洽詢機

關應予協助。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保護未成年時曾遭

受家庭成員實施家庭

暴力或性侵害之被害

人免於成年後因遭加

害人或直系血親透過

申請戶籍資料查得住

處，致影響其日常生

活、身心復原，或有

人身安全威脅之虞，

依本法第五十八條之

二第一項規定增訂本

條。 

三、 另考量實務上被害人

於未成年受暴時，相

關立法尚未完備，或

因當時法院及政府機

關等相關公文書類尚

未資訊化，致其成年

後欲取得本法第五十

八條之二第一項所需

之證明文件有困難，

爰於第二項增訂被害

人得向其住、居所直

轄市、縣（市）政府

請求相關協助之規

定。 

四、 被害人向戶政機關申

請註記後，如欲申請

註銷註記，於第三項

增訂由被害人持憑身

分證明文件向任一戶

政事務所申請註銷註

記之規定，俾利戶政

機關確認當事人身

分。 

五、 查一百十二年十一月

二日立法院第十屆第

八會期社會福利及衛

生環境、司法及法制

委員會第二次聯席會

議議事錄通過附帶決

議，為落實被害人於

未成年遭受家庭成員 



  實施家庭暴力或性侵

害行為，並經相關判

決、裁定或主管機關

認定等情事，而應予

限制加害人等申請閱

覽或交付被害人戶籍

資料之註記作業，如

戶政機關對應予限制

對象之認定有疑義，

本法主管機關應給予

必要之協助。為簡化

行政流程，受理申請

之戶政機關如對應予

限制對象、內容之認

定有疑義，得洽請其

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供

必要之協助。 

第二十三條之三 本法第六

十一條之一所定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為下列機

關： 

一、 廣播、電視事業：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 宣傳品、出版品、網

際網路或其他媒

體：被害人居所地之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本法第六十一條之

二所定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為下列機關： 

一、 登記為電信事業之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

提供者：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二、 非登記為電信事業

之網際網路接取服

務提供者、網際網路

平臺提供者、網際網

路應用服務提供者： 

（一）於我國辦理公司、

商業或有限合夥登

記者：該公司、商 

 一、 本條新增。 

二、 參照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

定，於本條定明有關

本法第六十一條之

一、第六十一條二之

裁罰主管機關，第一

項就第六十一條之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

範，第二項則就六十

一條之二所稱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予以規

範。 

三、 第二項第一款係就違

反本法第六十一條之

二未先行限制瀏覽、

移除、未保留資料一

百八十日或未將資料

提供司法或警察機關

調查之規範，且登記

為電信事業之網際網

路接取服務提供者，

其主管機關為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 

四、 第二項第二款另針對

非登記為電信事業之 



業或有限合夥登

記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 

（二）非於我國辦理公

司、商業或有限

合夥登記者：被

害人居所地之直

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

供者、網際網路平臺提

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

務提供者所為行政裁

處之主管機關，衡酌此

類業者多數皆於我國

辦理公司、商業或有限

合夥登記，爰於第二項

第二款第一目定明我

國辦理公司、商業或有

限合夥登記者，為該公

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

記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至於

境外平臺業者或非於

我國辦理公司、商業或

有限合夥登記者，則於

第二項第二款第二目

定明非於我國商業登

記者，為被害人居所地

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五 條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以書面聲請保護令者，

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聲請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

號碼、住、居所或送達處所；聲請人為法人、機關

或其他團體者，其名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 聲請人非被害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

住、居所或送達處所及與被害人之關係。 

三、 相對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住、居所或送

達處所及與被害人之關係。 

四、 有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住、居

所或事務所、營業所。 

五、 聲請之意旨及其原因、事實。 

六、 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 

七、 附件及其件數。 

八、 法院。 

九、 年、月、日。 

聲請人知悉被害人、相對人、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者，宜併於聲請狀記載。 

第九條之一    本法第十四條、第五十條之二、第六十一條所稱性影像，

依刑法第十條第八項規定。 

第九條之二    法院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規定核發保護令

時，應就可歸責於相對人且其可執行之部分，明確記載相對

人應交付、刪除性影像之範圍，及執行方式、地點與期限。 

前項命相對人交付之性影像屬電磁紀錄者，相對人應以

隨身碟、硬碟或其他載體提供予被害人；必要時，並得命相

對人刪除其所持有之性影像。 

前項隨身碟、硬碟或其他載體，無需返還相對人。 



第九條之三    法院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款規定核發保護令

時，應就可歸責於相對人且其可執行之部分，明確記載相對

人應予刪除或申請移除被害人性影像之網際網路平臺提供

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之

名稱，及存放被害人性影像之網址，並酌定刪除或申請移除

之期限。 

第 十 條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提供被害人或證人安全出庭之

環境及措施，應包括下列事項之全部或一部： 

一、 提供視訊或單面鏡審理空間。 

二、 規劃或安排其到庭、離庭時使用不同於加害人之入

出路線及等待空間。 

三、 無障礙及其他相關措施。 

被害人或證人出庭時，需法院提供前項措施者，應於開

庭前或開庭時，向法院陳明。 

第 十 二 條    被害人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執行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二款禁止查閱資訊之保護令，應向

下列機關、學校提出： 

一、 戶籍相關資訊：任一戶政事務所。 

二、 學籍相關資訊：學籍所在學校。 

三、 所得來源相關資訊：各地區國稅局。 

被害人為未成年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理人

者，得由保護令之聲請人為前項之申請。 

保護令之有效期間有變更者，應由被害人、申請人或相

對人持保護令、聲請延長通常保護令書狀或相關證明文件，

向第一項各款所列之機關、學校申請變更或註銷。 

第 十 九 條    （刪除） 

第 二 十 條    警察人員發現受保護管束人違反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於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之事項時，應檢具事證，報告受保護



管束人戶籍地或居所地之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本法第三十

九條準用者，亦同。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五十條之一所定其他足以識別被害人及其未成年

子女身分之資訊，包括下列事項： 

一、 照片、影像或聲音。 

二、 住、居所。 

三、 就讀學校及班級。 

四、 工作場所。 

五、 親屬、家屬姓名。 

六、 其他足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資訊。 

第二十三條之一    本法第五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六款所定主管機關為被害

人住、居所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本法第五十八條之二第二項所定提供身心治療、諮商、

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被害人

居所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第二十三條之二    被害人依本法第五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向戶政機關

申請註記者，應持本法第五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

款之證明文件，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 

前項證明文件之取得有困難者，被害人得向其住、居所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請求協助，被請求機關應予協

助。 

被害人依本法第五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向戶政機關申

請註記後，其申請註銷註記者，由被害人持憑身分證明文件

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 

戶政機關執行被害人申請註記時，對應註記之對象或註

記內容有疑義者，得向受理戶政機關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洽詢，被洽詢機關應予協助。 



第二十三條之三    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一所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下列機

關： 

一、 廣播、電視事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 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被害人居

所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本法第六十一條之二所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下列機

關： 

一、 登記為電信事業之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 非登記為電信事業之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網

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 

（一） 於我國辦理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記者：該

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二） 非於我國辦理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記者：

被害人居所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部分條文業於一百十二年十二月

六日修正公布，對於周延民事保護令保護措施及效力、強化未同居親密

關係暴力防治、童年遭受家庭暴力者之保護措施、擴大聲請預防性羈押

之範圍外，及對家庭暴力被害人性影像之相關保護措施等有所增修，為

利此等規定之落實、推動，爰經通盤檢討，修正「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

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部分條文，其要點如下： 

一、 為利實務執行，將「住居所」修正為「居所」或「住、居所」，以

臻明確。（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十條、第十三條） 

二、 「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現場報告表」修正為「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現場

資料」，俾符實務。（修正條文第八條） 

三、 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職權聲請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十款之緊急或暫時保護令時，應併提出加害人處遇計畫實施方式之

建議。（修正條文第九條） 

四、 定明檢察官或行政機關依職權或協助被害人聲請本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性影像之保護令時，應提供有關被害人性

影像之相關資訊及建議執行方式。（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一） 

五、 定明執行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有關性影像之

保護令之權責機關。（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二） 

六、 定明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法院依本法第十五條

第六項受理聲請延長保護令之通知時，應注意事項。（修正條文第

九條之三） 

七、 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已定明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執

行方式，爰刪除第十四條。（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理家庭暴力

案件之管轄，依下列原

則辦理： 

一、 通報案件：為受理

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但同一

案件，有二以上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受理通報

者，為被害人居所

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二、 緊急處理案件：為

被害人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必要時，

得協調其他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協助處理。 

三、 被害人後續追蹤處

遇案件：為被害人

居所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必要時，得協調其

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協助處

理。 

警察機關處理家庭

暴力案件，由發生地警

察機關管轄，被害人居

所地或相對人居所地

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理家庭暴力

案件之管轄，依下列原

則辦理： 

一、 通報案件：為受理

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但同一

案件，有二以上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受理通報

者，為被害人住居

所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二、 緊急處理案件：為

被害人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必要時，

得協調其他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協助處理。 

三、 被害人後續追蹤處

遇案件：為被害人

住居所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必要時，得

協調其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協助處理。 

警察機關處理家庭

暴力案件之管轄，以發

生地警察機關為主，被

害人住居所地或相對人

住居所地之警察機關協

助處理。 

為利實務執行，將第一項第

一款、第三款及第二項之

「住居所」修正為「居所」，

並酌修第二項文字，以臻明

確。 

第八條  警察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為被害人聲請保護令

及延長保護令，除有本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

第八條  警察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為被害人聲請保護令

及延長保護令，除有本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

酌修第一項文字，並將第二

項「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現場

報告表」修正為「處理家庭

暴力案件現場資料」，俾符

實務。 



之情況外，其聲請應以

書面為之。 

聲請保護令及延長保

護令時，應檢具家庭暴

力事件通報表、處理家

庭暴力案件現場資料、

訪視會談紀錄表、驗傷

診斷書，或親密關係暴

力危險評估表及其他相

關文件、資料。 

前項書表、文件或資

料，經被害人要求保密

部分，各機關及其人員

應予保密，並於聲請保

護令之書面敘明。 

之情況外，應以書面為

之。 

聲請保護令及延長保

護令時，應檢具家庭暴

力事件通報表、處理家

庭暴力案件現場報告

表、訪視會談紀錄表、

驗傷診斷書，或親密關

係暴力危險評估表及其

他相關文件、資料。 

前項書表、文件或資

料，經被害人要求保密

部分，各機關及其人員

應予保密，並於聲請保

護令之書面敘明。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六

條第三項規定，為被害

人聲請本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十款之暫時保護

令或緊急保護令時，應

對加害人處遇計畫實施

方式提出建議。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

三項規定對加害人處遇

計畫實施方式之建議，

應於法院審理前提出，

或審理當時陳明。 

依前二項提出之建

議，應包括相對人接受

處遇計畫之必要性、處

遇計畫實施內容、方式

及次數。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四

條第三項規定，於法院

裁定前，對加害人處遇

計畫實施方式提出之建

議，應包括相對人接受

處遇計畫之必要性、處

遇計畫實施內容、方式

及次數。 

前項建議之提出日

期，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於法院審理

前告知，或審理當時陳

明。 

配合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

之規定增訂第一項，現行第

一項、第二項酌修文字後移

列於修正條文第二項、第三

項，俾利法院審理暫時、緊

急或通常保護令時，能參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所提建議核發第十款命相

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第九條之一 檢察官、警察

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聲請本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至

第十五款保護令時，得

提供被害人性影像形

式、存放方式、載具或

其他相關資訊，並陳明

需命禁止相對人實施之

行為、建議交付或刪除

被害人性影像之保護令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配合本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十三款至第

十五款有關性影像之

保護令，增訂聲請人

聲請時得盡量提供有

關被害人性影像之相

關資訊，如影像形式

（影音或照片）、影像

存放方式、存放之載

具或其他相關資訊，



執行方式。 

前項被害人性影像遭

相對人上傳於網際網路

平臺者，應一併提供下

列資料，並建議刪除或

申請移除之期限： 

一、 相對人上傳網際網

路平臺之相關證明

資料。 

二、 聲請刪除、移除被

害人性影像之網際

網路平臺提供者、

網際網路應用服務

提供者或網際網路

接取服務提供者之

名稱、網址或特定

資料。 

被害人聲請第一項保

護令時，檢察官、警察

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予協助，並

主動告知被害人前二項

資訊。 

倘被害人之性影像已

遭相對人上傳於網際

網路平臺，應提供相

關證明資料及聲請刪

除、移除性影像之網

際網路平臺提供者、

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

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

服務提供者之名稱或

範圍，及存放被害人

性影像之網址，並建

議刪除或申請移除之

合理期限；檢察官、

警察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協

助被害人聲請保護令

時，應主動告知上開

資訊，俾利法院審酌。 

第九條之二 本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十三款至第十

五款保護令之執行，由

警察機關為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十三款至第十

五款有關性影像之保

護令，增訂執行之權

責機關，以臻明確。 

第九條之三 警察機關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接獲法院依本法第十

五條第六項所為延長保

護令聲請之通知時，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 警察機關通知當事

人時：依本法第四

十八條規定採取相

關安全措施。 

二、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通知被害

人時：得視需要，

商洽被害人訂定安

全計畫。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法第十五條第

六項法院受理延長保

護令之通知規定，增訂

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接獲法院

通知時，適時協助法院

聯繫當事人及被害

人，以利當事人遵守及

警察機關執行原保護

令規範內容，並維護被

害人安全，以周延本通

知機制。 



第十條 警察機關於法院核

發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

之緊急保護令前，為保

護被害人及防止家庭暴

力之發生，必要時應派

員於被害人住、居所守

護或採取下列方式，保

護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員

之安全： 

一、 協助轉介緊急安

置。 

二、 緊急救援。 

三、 安全護送。 

四、 查訪並告誡相對

人。 

五、 其他必要之安全措

施。 

第十條 警察機關於法院核

發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

之緊急保護令前，為保

護被害人及防止家庭暴

力之發生，必要時應派

員於被害人住居所守護

或採取下列方法保護被

害人及其家庭成員之安

全： 

一、 協助轉介緊急安

置。 

二、 緊急救援。 

三、 安全護送。 

四、 查訪並告誡相對

人。 

五、 其他必要且妥適之

安全措施。 

一、 將序文之「住居所」

修正為「住、居所」，

並酌修文字，俾利實

務執行。 

二、 刪除第五款「且妥適」

三字，因「必要」已

包含妥適意旨。 

第十三條 行政機關執行保

護令時，對於被害人或

子女住、居所，應依法

院之命令、被害人或申

請人之要求，於相關文

書及執行過程予以保

密。 

第十三條 行政機關執行保

護令，對於被害人或子

女住居所，應依法院之

命令、被害人或申請人

之要求，於相關文書及

執行過程予以保密。 

法律上住所及居所為不同

之概念，爰將「住居所」修

正為「住、居所」，並酌修

文字，以臻明確。 

第十四條 （刪除） 第十四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第四款之執行，

應由被害人持憑保護令

及身分證明文件，向下

列機關、學校申請： 

一、 戶政事務所：申請

禁止相對人閱覽或

交付被害人及受其

暫時監護之未成年

子女戶籍資料。 

二、 學籍所在學校：申

請禁止相對人查閱

被害人及受其暫時

監護未成年子女學

籍相關資訊。 

三、 國稅局：申請禁止

相對人查閱被害人

及受其暫時監護未

成年子女所得來源

相關資訊。 

一、 本條刪除。 

二、 本條所定事項已於本

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

規定，爰予以刪除。 



被害人為未成年

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

難以委任代理人者，得

由保護令之聲請人為前

項之申請。 

保護令之有效期間

有變更者，應由被害

人、申請人或相對人持

保護令或相關證明文

件，向第一項各款所列

之機關、學校申請變更

或註銷。 

第二十條 警察機關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家庭

暴力防治中心依本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為

通知時，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警察機關通知被害

人或其家庭成員

後，應將通知情形

回傳法院或檢察

署，並副知家庭暴

力防治中心。必要

時，應依第十條規

定採取相關安全措

施。 

二、 直轄市、縣（市）

政府家庭暴力防治

中心通知被害人或

其家庭成員後，應

以適當方法優先保

護被害人及其家庭

成員之安全。 

第二十條 警察機關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家庭

暴力防治中心依本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為

通知時，應注意下列事

項： 

一、 警察機關通知被害

人或其家庭成員

後，應將通知情形

回傳法院或檢察

署，並副知家庭暴

力防治中心。必要

時，應依第十條規

定採取相關安全措

施。 

二、 直轄市、縣（市）

政府家庭暴力防治

中心通知被害人或

其家庭成員後，應

以適當方法優先保

護被害人及其家庭

成員之安全。 

酌修序文文字。 

 
 

 



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之管轄，

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通報案件：為受理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但同一案件，有二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受理通報者，為被害人居所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二、 緊急處理案件：為被害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必要時，得協調其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協助處理。 

三、 被害人後續追蹤處遇案件：為被害人居所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必要時，得協調其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協助處理。 

警察機關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由發生地警察機關管轄，

被害人居所地或相對人居所地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第 八 條    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為被害人聲請

保護令及延長保護令，除有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但書之情況

外，其聲請應以書面為之。 

聲請保護令及延長保護令時，應檢具家庭暴力事件通報

表、處理家庭暴力案件現場資料、訪視會談紀錄表、驗傷診

斷書，或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 

前項書表、文件或資料，經被害人要求保密部分，各機

關及其人員應予保密，並於聲請保護令之書面敘明。 

第 九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

為被害人聲請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之暫時保護令或緊

急保護令時，應對加害人處遇計畫實施方式提出建議。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對加害人處遇計畫實施方式

之建議，應於法院審理前提出，或審理當時陳明。 

依前二項提出之建議，應包括相對人接受處遇計畫之必

要性、處遇計畫實施內容、方式及次數。 

第九條之一    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聲請本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保護令時，得提供被

害人性影像形式、存放方式、載具或其他相關資訊，並陳明

需命禁止相對人實施之行為、建議交付或刪除被害人性影像

之保護令執行方式。 

前項被害人性影像遭相對人上傳於網際網路平臺者，應

一併提供下列資料，並建議刪除或申請移除之期限： 

一、 相對人上傳網際網路平臺之相關證明資料。 

二、 聲請刪除、移除被害人性影像之網際網路平臺提供

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

提供者之名稱、網址或特定資料。 

被害人聲請第一項保護令時，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協助，並主動告知被害人前二項

資訊。 

第九條之二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保護令之執

行，由警察機關為之。 

第九條之三    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法院依本法

第十五條第六項所為延長保護令聲請之通知時，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 警察機關通知當事人時：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採

取相關安全措施。 

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被害人時：得視需

要，商洽被害人訂定安全計畫。 



第 十 條    警察機關於法院核發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之緊急保護令

前，為保護被害人及防止家庭暴力之發生，必要時應派員於

被害人住、居所守護或採取下列方式，保護被害人及其家庭

成員之安全： 

一、 協助轉介緊急安置。 

二、 緊急救援。 

三、 安全護送。 

四、 查訪並告誡相對人。 

五、 其他必要之安全措施。 

第 十 三 條    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時，對於被害人或子女住、居所，

應依法院之命令、被害人或申請人之要求，於相關文書及執

行過程予以保密。 

第 十 四 條  （刪除） 

第 二 十 條   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依本

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為通知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警察機關通知被害人或其家庭成員後，應將通知情形

回傳法院或檢察署，並副知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必要

時，應依第十條規定採取相關安全措施。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通知被害人

或其家庭成員後，應以適當方法優先保護被害人及其

家庭成員之安全。 


